市生态环境局洛隆县分局2025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

2025年，昌都市生态环境局洛隆县分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紧扣法治政府建设核心任务，立足生态环保主责，将依法行政贯穿监管、执法、服务全过程，以法治护航县域生态安全，现将年度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压实法治责任，筑牢履职根基

成立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局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将其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与生态业务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生态环保法律法规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与干部教育培训核心内容，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意识与能力。
（二）规范执法监管，提升治理效能

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执法全过程使用记录仪留痕，执法信息、处罚结果依法公开，2025年，开展执法检查83次，出动人数298余人，共查处违法案件3件，处罚金额13万余元，下发整改通知书18份。积极参加执法大练兵活动及区外培训，执法人员持证上岗，执法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三）深化普法宣传，营造法治氛围

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充分利用6·5世界环境日、节能减排日、8·15全国生态日、法制宣传日等时间节点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通过张贴横幅标语、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工作，提升全员法治素养，形成全民尊法守法的良好生态氛围。截至目前发放各类环保宣传资料3700余份、各类宣传物品5600余份，参与宣传32余人次，受教育干部群众达9000余人次。
二、上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
一是统筹谋划法治工作。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分局年度重点工作，主持召开法治建设专题会，研究解决执法规范化、制度建设等重大问题。二是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积极参加市生态环境局党组学习会，依托党支部“三会一课”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促使全局党员干部强化法治意识、压实法定生态保护职责、提升依法履职与依法行政能力，牢固树立生态保护法治思维，以法治方式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安全。
三、2026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

2026年，分局将聚焦问题补短板，一是深化法治思想学习，提升全员依法履职能力；二是强化精准普法，结合行业特点开展定制化宣传；三是规范执法流程，加强科技执法装备投入；四是优化政务服务，健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高水平法治保障洛隆县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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